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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審議案件 

第 一 案：「變更高速鐵路臺南車站特定區（配合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計畫

增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）細部計畫案」案 

說    明：一、為配合中央政府推動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之整體規劃及招

商作業，擬修訂產業專用區相關條文，如符合展業發展及

政策指導，產業專用區指定範圍（武東段 288及 279地號）

得酌予提升容積率及策略容積獎勵，並經內政部 108 年 12
月 30 日內授營都字第 1080823780 號函同意辦理個案變更。 

二、法令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。 

三、變更計畫範圍：詳計畫書示意圖。 

四、變更計畫內容：詳計畫書。 

五、公開展覽期間：自民國 109 年 5 月 14 日起 30 天於歸仁區

公所與本府辦理計畫書公開展覽完竣。並於 109 年 5 月 26
日上午 10 時整假歸仁文化中心多功能劇場舉辦公開說明

會。 

六、人民或團體所提意見：共計 1 件。 

決    議：一、除下列各點外，其餘准照公開展覽計畫書圖內容通過。 

（一）有關法定容積提升為 300%及策略獎勵容積之適用對

象，考量未來招商進駐條件尚未明確，為避免認定符合

進駐條件之疑義，請考量以目的性限縮，排除不適用之

容許項目，並授權由張委員仁郎、黃委員偉茹及胡委員

大瀛等 3位委員審視修正條文後逕予核定，免再提會討

論。 

（二）基地綠化之認定標準及獎勵額度，有關「…以複層植栽

之方式使基地綠化達 70%…」，考量綠化比率係指法定

空地應達到 70%綠化，故刪除「基地」乙詞（詳附表 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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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計畫書第 24 頁圖 5 交通動線示意圖，其中變更位置範

圍誤植，請予以修正。 

二、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：詳附表 2 決議欄。 

附表 1：修正條文對照表 
公展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

十二、(二)…相關策略獎勵容積項目及

額度如下… 

獎勵項目 認定標準及 
獎勵額度 

基地綠化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應

以複層植栽之方式使

基地綠化達 70%，獎勵

法定容積之 5% 
 

十二、(二)…相關策略獎勵容積項目及

額度如下： 

獎勵項目 認定標準及 
獎勵額度 

基地綠化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應

以複層植栽之方式使

綠化達 70%，獎勵法定

容積之 5% 
 

綠化比率係指

法定空地應達

到 70%綠化，

非 指 建 築 基

地，故刪除贅

字。 

附表 2：公展及逾公展期間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
編

號 
陳情人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提案單位研析意見 市都委決議 

1 交通部 
鐵道局 

有關公開展覽計畫書草

案之變更內容中修( 增)
訂條文第十二條(二)所列

為符合沙崙智慧綠能科

學城計盡之產業發展及

政策指導，產業專用區指

定範圍經認定符合進駐

條件，容積率得調整為不

大於 300%一節，為避免

後續招商開發，廠商因認

定機關不確定，致影響廠

商投資進駐之意願，建議

參酌都市計畫法臺灣省

施行細則第 34-5 條之規

定，明訂獎勵容積之審核

機關。 

1.都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

細則第 34-5 條係配合

行政院核定修正之「工

業區更新立體化發展

方案」內容明訂擴大投

資或產業升級轉型之

興辦事業計畫、為提升

能源使用效率及設置

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等

事 項 得 配 合 獎 勵 容

積，以提升容積率方式

強化都市型產業用地

使用效率，有關獎勵容

積之審核單位在中央

由經濟部或科技部為

之；在縣(市)由縣(市)
政府為之。本案非屬既

有廠房擴大投資或產

業升級轉型利用且產

業專用區已規範設置

再 生 能 源 等 相 關 規

定，先予敘明。 
2.變更內容中修(增)訂條

文第十二條：「(二)為符

合沙崙智慧綠能科學

併決議第一點(一)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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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提案單位研析意見 市都委決議 

城計畫之產業發展及

政策指導，產業專用區

指定範圍（武東段 228 
地號及 279 地號），經

認定符合進駐條件，容

積率得調整為不大於

300%」，該條文係於 109 
年 3 月 27 日召開協商

會議經土地管理單位

(交通部鐵道局)及相關

機關出席與會討論原

則同意後納入變更草

案。 
3.本案後續招商作業擬由

經濟部或相關單位研

擬招商文件與進駐廠

商資格，媒合廠商與土

地管理單位(交通部鐵

道局)辦理土地租用簽

約事宜，故擬保留彈

性，俟相關招商文件與

進駐廠商資格研擬後

為之；另後續產業專用

區之開發建築依規定

應於發照前提送開發

計畫，故有關獎勵容積

之審核，併同納入整體

配置及建築計畫予「臺

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

員會」審議。 

 
 

 
 


